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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所載資料時，須一併細閱
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描述，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一段。

[編纂 ]用途

[編纂 ][編纂 ]淨額將加強我們的資本基礎並將為實現我們的業務策略及開展本節所載

的未來計劃提供資金。

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並假設 [編纂 ]為 [編纂 ]（即 [編纂 ]範圍的中位數），經扣除本公司

應付的 [編纂 ][編纂 ]及估計開支，本公司將收取的 [編纂 ][編纂 ]總淨額估計約為 [編纂 ]港

元。董事現計劃將該等 [編纂 ]淨額用作以下用途：

(a)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於部分更換我們的卡車車隊；

(b)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於提升我們的加工能力；

(c)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於設立我們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d)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於在馬來西亞半島東海岸設立一個新廢料場；

(e)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於擴充我們位於Selangor的廢料場；

(f)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作我們黑色廢金屬貿易業務的一般營運資金；及

(g) 約 [編纂 ]港元或約 [編纂 ]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或其他一般企業用途（不包括購買

廢料）。

有關 [編纂 ]用途的原因，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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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編纂 ]定於較 [編纂 ]的中位數為高或為低的水平，則 [編纂 ][編纂 ]淨額的以上分配

將按比例進行調整。

假設 [編纂 ]獲悉數行使並假設 [編纂 ]為 [編纂 ]（即 [編纂 ]的中位數），本公司將收取額

外 [編纂 ]淨額約 [編纂 ]港元。

假設 [編纂 ]定為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的上限）並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本公司將收

取額外 [編纂 ]淨額約 [編纂 ]港元。

假設 [編纂 ]定為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的上限）並假設 [編纂 ]獲悉數行使，本公司將

收取額外 [編纂 ]淨額約 [編纂 ]港元。

假設 [編纂 ]定為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的下限）並假設 [編纂 ]未獲行使，本公司收取

的 [編纂 ]淨額將減少約 [編纂 ]港元。

假設 [編纂 ]定為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的下限）並假設 [編纂 ]獲悉數行使，本公司收

取的 [編纂 ]淨額將增加約 [編纂 ]港元。

倘 [編纂 ][編纂 ]淨額並不需要即時用作上述用途，董事現擬將該等 [編纂 ]存放於持牌

銀行及╱或金融機構作為短期存款。

進行 [編纂 ]的理由

董事相信，[編纂 ]為本集團執行業務策略及擴展計劃的重要環節。往績記錄期及截至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主要依賴我們營運所得現金、銀行借款及關連方墊款，以為我

們的業務提供資金。[編纂 ]對本集團業務增長具有重要策略意義，其可提供額外資金，從

而購買更多廢料進行貿易並執行未來計劃。此外，董事相信，成為聯交所上市公司將賦予

我們以下裨益：

(a) 使本公司能夠覆蓋廣泛的機構投資者及散戶投資者，擴大我們的股東基礎及籌集

資金渠道，提高我們以具競爭力的成本為業務發展獲取足夠資本的能力；

(b) 將提升我們在馬來西亞廢料貿易行業的市場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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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 [編纂 ]規則，上市發行人所需的高水平監管及高度披露可加強我們的企業透

明度、企業管治及內部監控，為我們進一步擴展業務奠定堅實基礎；及

(d) 將使本公司能夠提供以股權為基礎的激勵計劃（如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挽留我

們表現優秀的僱員及主要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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